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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方式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作为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威集团”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

募集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

相关规定，对公司变更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方式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62 号文批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420,382,55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最终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9.1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53,760,998.90 元 ，扣

除发行费用 74,464,522.2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179,296,476.62 元。募集资金

净额已于 2014 年 9 月 5 日全部到账，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4）第 110ZC0209

号验资报告。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以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及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配套募集资金将用于如

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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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195,374.10 187,927.65 

2 
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新航行系统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33,490.00 33,490.00 

3 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 75,457.00 75,457.00 

4 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 21,055.00 21,055.00 

合计 325,376.10 317,929.65 

二、募集资金实施方式调整的具体内容 

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目拟建设北京信威全球海外营销网络，负责支持全

球海外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营销、维护和业务服务。建立北京国际营销总部，

下设独联体大区、中东大区、中南美洲大区、东南亚大区、非洲大区以及独立国

家大区等 6 个大区营销分中心。本项目总投资 21,055.00 万元，原全部为建设投

资，建设 450 人的营销队伍进行全球海外营销网络的拓展。 

由于外部形势的变化，经公司董事会讨论通过，公司拟将“北京国际营销总

部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以自建营销机构和队伍为主改为充分利用国际渠道服务

商进行市场拓展，加大市场拓展费支出，减小现阶段自身营销机构和队伍建设的

支出，并对其他相关支出科目做相应调整。 

本项目原资金支出安排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    目  

建筑工

程费 

设备及工

器具购置 

安装

工程 

其他

费用 
合计 比例 

1 工程费用  865 2,300    3,165 15.03% 

1.1 场地改造费 865        865 4.11% 

1.2 设备购置费   2,300     2,300 10.92% 

2 其他工程费用       16,887 16,887 80.20% 

2.1  人员费       10,400 10,400 49.39% 

2.2  场地租赁费       1,905 1,905 9.05% 

2.3 设计费       34 34 0.16% 

2.4  监理费       26 26 0.12% 

2.5  招标代理服务费       22 22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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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市场推广费       4,500 4,500 21.37% 

3 预备费用        1,003 1,003 4.76% 

3.1 基本预备费       1,003 1,003 4.76% 

其中，第一年投入 4,460 万元，第二年投入 16,595 万元。 

调整后的资金支出安排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建筑工程

费 

设备及工器

具购置 

其他 

费用 
合计 比例 

1 工程费用 415 5  420 1.9948% 

1.1 场地改造费 415   415 1.9710% 

1.2 设备购置费  5  5 0.0237% 

2 项目费用   19,632 19,632 93.2415% 

2.1 人员费   2,032 2,032 9.6509% 

2.2 市场推广费   17,600 17,600 83.5906% 

3 预备费用   1,003 1,003 4.7637% 

3.1 基本预备费   1,003 1,003 4.7637% 

 合计 415 5 20,635 21,055 100.0000% 

其中，2015 年支出约 18,800 万元，2016 年支出约 2,255 万元。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1、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公司发现仅构建庞大的营销队伍通过自身力量拓展

海外市场较难适应公司现阶段海外业务高速发展的实际需求。根据多年拓展海外

市场的经验，公司在自建营销体系、扩充营销团队的同时，利用跨国电信渠道服

务商的优势，拓宽市场营销手段，快速提升当期销售业绩。公司借助其“定制化”、

“平台化”、“全球化”的咨询服务，取得了显著的销售收入增长，有力保障公司

跨步“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同时，公司借助其包括海外公关能力在内的诸多资

源积累，切实加强公司在海外的风险控制能力，大幅提高业务的灵活多样性，显

著压缩项目的周期。 

2、目前，通过渠道服务商已成功开拓了坦桑尼亚、尼加拉瓜等多个海外市

场。在与渠道服务商的合作中，公司将按照渠道服务商之间的服务协议向其支付

市场拓展费用。这种方式有助于公司控制营销网络建设费用的支出，确保营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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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建设的经济效益，为公司未来几年的发展做好项目储备。 

3、渠道服务商一般在海外地区已建立合作关系，积累海外业务所需的项目

经验和人脉。通过渠道商拓展市场可以在业务拓展的过程中锻炼销售队伍，建立

公司自己的核心营销团队。 

四、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影响 

该项目的资金实施方式的变更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缩短海外市场开拓周期，有助于快速占领海外市场，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目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方式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

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尚需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方式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

要做出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信威集团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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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方式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连  伟              谢国敏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